
411,489

145,890

127,411

17,077

16,707

97

638

73,778

5,841

20,899

461

821

5,856

1,923

2,140

262

86

5

7

1,230

24

171

2

6

180

76

51

4

3

        －

        －

37

5

4

        －

        －

        －

        －

        －

        －

        －

        －

        －

        －

        －

        －

        －

        －

47

19

20

1

1

        －

        －

4

2

        －

        －

        －

2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405,404

143,872

125,200

16,810

16,617

90

631

72,507

5,810

20,724

459

815

957,152,657

351,406,672

305,039,236

36,303,901

28,785,235

1,588,096

973,332

178,816,643

11,260,437

38,991,584

572,666

1,444,765

365,578,480

130,795,150

122,265,684

15,116,991

4,811,221

346,676

196,422

78,274,216

1,505,725

11,738,427

84,480

443,488

70,681,507

31,042,991

20,943,524

466,371

1,459,125

            －

            －

13,767,516

1,367,079

1,634,901

            －

            －

            －

            －

            －

            －

            －

            －

            －

            －

            －

            －

            －

            －

42,802,130

19,303,720

15,391,360

128,550

2,614,500

            －

            －

1,584,000

3,780,000

            －

            －

            －

566,227

            －

            －

            －

            －

1,133,210

            －

            －

-566,983

            －

            －

            －

661,701

251,221

277,516

67,000

            －

            －

            －

65,964

            －

            －

            －

            －

476,862,612

170,013,590

146,161,152

20,524,989

19,900,389

108,210

776,910

85,124,947

5,174,616

25,618,256

488,186

1,001,277

總 計

公用事業之員工
產業勞工及交通、

公司、行號之員工

及合作事業之員工
新聞、文化、公益

立學校之員工
政府機關及公、私

之勞動者
受僱從事漁業生產

訓練者
職業訓練機構接受

職業勞工

漁會之甲類會員

其他各業員工

僱用之員工(註2)
依法核發聘僱許可

(註2)
自願參加職保者

(註5)  (註5)  

5.醫療給付部分案件無細項分類，故細項加總容與總計數不合；  門診給付無細項件數計1,869件。門診給付無細項金額計1,970,090元。 

中華民國113年 1月

10718-02-02

勞工保險局公 開 類

月 報 每月終了後45日內編報

本局職業災害給付組。
本表編製一式2份，1份送勞動部統計處，1份自存。

4.死亡一次金係指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49條規定之本人死亡喪葬津貼、遺屬津貼、遺屬一次金，1人計1件。
3.傷病給付、失蹤給付於首次核付時計件，續發不計件數。

服務等工作者、研究計畫主持人僱用之研究助理、外僱船員及特別加保者。
2.職保類別「依法核發聘僱許可僱用之員工」係指外籍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簡稱家事移工)，「自願參加職保者」包含本國籍勞工及外、陸、港、澳籍配偶從事家庭幫傭、家庭看護工及居家托育

註：1.本表不含複檢費用、病歷查詢費等行政支援費用，負數係收回案件所致。

中華民國113年 3月14日

編製機關

表 號

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實計保險給付（一次給付）—按給付種類及職保類別分

單位：件、元

給付種類 合 計 傷病給付(註3) 失能一次金 失能差額金 死亡一次金(註4) 失蹤給付(註3) 住院給付 門診給付

職保類別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料來源：
編製填表說明：


